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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1-012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查询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份冻结明细，获悉广州东凌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实业”）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东凌实业与公司控股股东牡丹江国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

富投资”）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国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凌实业合计持有公

司167,298,544股份，持股比例合计为22.10%。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司法冻结 

执行人名称 

东凌实业 是 20,000,000 23.91% 2.64% 2021-03-19 2024-03-18 
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 

2017 年 3 月，公司就东凌实业放弃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中农国际

钾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新增资本纠纷事项，向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提起诉讼。广州中院受理后，东

凌实业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广州中院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审理。2017 年 5 月，广州中院对东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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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予以驳回。东凌实业不服广州中院作出的裁定, 就管辖权

异议提起上诉。经审理，广东高院于 2017年 8月裁定本案由广东高院管辖。2019

年 10月，公司收到广东高院送达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初 81号]，

判决公司与东凌实业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补充协议（二）》于 2017年 3月 27日解除，并判决东凌实业向公司支付违

约金 10,295.77 万元及承担本案受理费 5,704,476.50 元。2019 年 10 月，东凌

实业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 将本案上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广东高院一审《民事判决

书》项下的第二项判决，并依法改判东凌实业无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295.77 万元及本案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与原审案件受理费均应由公司承担。

2020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上诉。2021 年 1 月，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

院送达的二审《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 238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东凌实业负担，判决为终审判决。2021 年 2 月，东凌

实业未按期向公司支付相应违约金，公司向东凌实业发出《催告函》，督促东凌

实业尽快支付违约金，履行义务。鉴于经多次催告，东凌实业仍未按期向公司支

付相应违约金，2021 年 3 月，公司向广东高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材料，申请

执行人亚钾国际依据广东高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初 81 号]、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 238 号]向广东高院申请强制执行，并

要求查封冻结东凌实业持有的公司股票 2,000 万股。 

广东高院将本案指定广州中院执行。近日，公司收到广州中院下达的《执行

裁定书》[(2021)粤 01 执 1479号]，广州中院裁定查封、冻结、扣划、截留、扣

押属于东凌实业价值人民币 103,128,058（含执行费 170,358元）元的财产。2021

年 3月 19日，广州中院冻结东凌实业持有的公司股票 2,000万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凌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 83,649,277 股，占公司总股

本（756,903,272 股）的 11.05%，东凌实业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

20,0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3.91%，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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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83,649,277股，占公司总股本（756,903,272 股）

的 11.05%，国富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未被司法冻结。 

国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凌实业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合

计 20,000,000股，占其合计所持有公司股份（167,298,544股）的 11.95%,占公

司总股本的 2.64%。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东凌实业 83,649,277 11.05% 20,000,000 23.91% 2.64% 

国富投资 83,649,277 11.05% 0 0.00% 0.00% 

合计 167,298,544 22.10% 20,000,000 11.95% 2.64%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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